診斷書申請流程圖及相關資訊

 














申請補發診斷書





門急診病人





住院中病人





病房護理站申請





事務室櫃檯申請


(位於核醫1 F掛號處)





門急診間申請








非本人申請，請填寫委託書，並告知所需申請份數。





 申請者


身分確認





不符合





資料不符，退回申請，補齊資料方可申請。





符合





持繳費單至收費櫃檯繳費


(住院中病人於護理站入帳)











1.本人申辦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；外籍人士本人申請出具護照正本。


2.代理人申請：請攜帶雙方身分證正本，並填妥委託書及簽章。


3.急診診斷書開立時間：


週一～週五8：00～21：00


週六～日或國定假日8：00～17：00


4.門診、住院診斷書，請掛原主治醫師門診辦理。


5.門診診斷書副本申請時間：


週一～週五8：00～21：00


週六8：00～12：0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持收據至核醫大樓1 F� eq \o\ac(○,9)�號櫃檯辦理用印











